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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战略合作概况
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披露公

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优咔”）与东风汽车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风乘用车”）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》，协议约定上海优咔向东风乘用车提供车联网生态建设与运营、连接管理、

智能网联服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

<战略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5）。

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上海优咔和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（以下

简称“雅安管委会”）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协议约定双方拟在雅安地区开展

智能网联及自动驾驶领域合作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

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2）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鉴于公司与东风乘用车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已到期；且公司近期与

雅安管委会签署了《合作框架协议解除协议》现将合作进展情况说明如下：

1、关于上海优咔与东风乘用车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进展情况

上海优咔与东风乘用车签订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后，双方在车联网生态建

设与运营、连接管理、智能网联服务领域开展合作，协议有效期三年已满。东风

乘用车现已更名为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奕派汽车科技分公司，上海优咔已

经为东风乘用车提供车联网软件产品和业务管理平台开发等服务。前述框架协议

到期后，上海优咔和东风相关汽车品牌仍将继续通过业务合同开展国内、海外车

联网网联和运维服务合作，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水平。



2、关于上海优咔和雅安管委会《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进展情况

近日，基于对产业环境以及资源投入效益比的综合评估，经友好协商，上海

优咔与雅安管委会于近期签署了《合作框架协议解除协议》，双方一致同意自

2026 年 1 月 1 日起解除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原框架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

自解除之日起不再具有法律效力。前述协议解除不会产生对上海优咔不利的额外

义务，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

三、其他协议进展情况

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披露上海优咔与浙江寰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寰福科技”）签署《产品合作框架协议》及其附属《MNO 产品协议》与《运维

服务协议》，协议约定上海优咔向寰福科技提供车联网配套软件产品、业务管理

平台软件定制开发服务、车联网运维服务，协议合作期限截止 2026 年 12 月 31

日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

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2）。

《产品合作框架协议》签订后，双方合作顺利，共同围绕车联网配套软件产

品、业务管理平台软件、运维服务已经为吉利、极氪、银河、领克等吉利汽车品

牌提供规模化车联网服务。近日，因客户优化业务结构，合作主体由寰福科技变

更为吉利汽车间接附属公司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；就上海优咔与吉利汽车各品

牌相关的合作，上海优咔已经与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签订相应业务合同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框架性协议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双方经营计划、发展战略调整以及不可

抗力等原因，导致变更、中止或终止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后

续合作与项目推进双方协商确定，以签订的具体项目合同为准。公司将严格按照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相

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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